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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纪字„2017‟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岗位职责》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现将《济宁学院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岗位职责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，深入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  

2017 年 5 月 10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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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 

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岗位职责 

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

组织工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学校各基层党组织（包括各党

总支、分党委和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委员协助所在党的基层组

织委员会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结合学校实际，

对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的职责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在学校纪委和单位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。 

二、监督检查本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情况，遵守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和纠治“四风”等方面情况。 

三、监督检查本单位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落实学校

党委、行政工作部署情况。 

四、协助单位党组织开展党风廉政教育，不断提高党员

干部遵纪守法、勤政廉政的意识和自觉性，防止各类违纪违

法行为发生。 

五、参加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和行政办公会议，监督本

单位党组织民主集中制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的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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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对本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拒绝接受监督的情况，及时

向学校纪委反映。 

六、掌握和经常分析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，对

单位党组织及时提出针对性、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，堵塞

工作漏洞，防范廉政风险发生。对发现的苗头问题或腐败线

索及时向本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汇报，重大问题及时向学

校纪委报告。 

七、积极向学校纪委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

的意见、建议。按时参加学校纪委召开的有关会议，接受纪

检监察工作的业务培训和检查考核。 

八、协助学校纪委和监察部门开展信访核实及纪律审查

工作。 

九、认真完成学校纪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 

        

 

 

济宁学院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0 日印发 


